
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进修人员协议书

为加强对进修人员的管理，防止医疗、护理过失的发生，北京儿

童医院新疆医院（简称甲方）和进修人员所在单位（简称乙方）与进

修人员（丙方）签定本协议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甲方和乙方有共同对进修人员管理的责任。

二、乙方选派人员必须符合我院“进修管理规定(暂行）”中的有关条件和

要求。

三、进修人员入科前必须参加医院组织的岗前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方准入科

进修。

四、进修人员应自觉遵守我院各项规章制度，并尽快熟悉所进修科室的各项

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熟知熟记《首诊负责制》、《执业医师法》、《医疗文书

规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三基三严基础知识》及《医疗质量和医疗安

全核心制度》，防止各类医疗护理差错、事故的发生。

五、进修人员在进修期间应服从领导，具有良好的医疗作风和服务态度。在

带教老师指导下，承担相应的医疗（护理）诊疗工作。服从上级老师的领导与监

督，执行带教老师的指示，积极主动完成交给的各项任务。

六、进修人员在学习期间，完成的各种医疗护理等文书，均应得到上级医师

的审阅签名后方能有效。凡未经老师签名的进修人员书写的各种医护文书视作无

效，进修人员不得代老师签名，无权出具转诊、伤残鉴定、计划生育、调换工种

等病情证明，进修期内，不得单独值班和出门诊。

七、进修人员在带教老师指导下，按操作规程实施各种技术操作，带教老师

有责任监督进修人员执行各项技术操作，由此发生的医疗（护理）过失，由带教

老师负责。若进修人员未经老师同意或不听从带教老师指导，违反操作规程，擅

自盲目操作或治疗而造成的医疗（护理）过失（差错、事故）或损坏仪器等，由

本人承担经济赔偿等责任外，退回原工作单位，构成犯罪者交由司法部门处理。

八、进修期间积极参加医院、科室组织的业务学习、病例讨论、学术讲座、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等学习，每月参加上述活动不少于 3次。进修期间实行 24 小

时负责制。

九、积极参加医院各项政治活动，共产党员要参加科室党支部活动，自觉抵

制不良倾向，刻苦学习，努力完成进修任务。

十、请销假制度：遵守纪律，不无故迟到、早退或缺勤。进修期间，不享受

探亲假，如特殊情况需请事假者：一天以内由科主任审批并报科教科备案；一天

以上须由原单位来函说明事由，经所在进修科室的主任签署意见后，报科教科审

核同意后方可离院；按期返院后到科教科销假，任何个人、同事之间函电请假等

均无效。未办理请假手续，对擅自离岗（医院）或超假者将通知原单位终止进修，



一律不退进修费，不做工作鉴定，不发放结业证。

十一、进修人员统一穿着原单位工作服，并佩带科教科统一制作的胸牌。工

作时间要求仪表整洁、端庄，不准穿工作服、戴工作帽进食堂就餐或外出。

十二、进修期间不得离开本地外出参观或学习，不得随意更改进修专业，不

得随意延长或缩短进修期限，不得换人顶替，有特殊情况者，须由原单位出具公

函商榷。

十三、认真学习《传染病相关知识》及我院院感工作制度，上岗后在工作中

违规操作，一经发现，由医院感染管理控制科对违规人员进行处罚并作记录，引

起的后果由本人自负，并退回原单位。

十四、进修人员应自觉维护医院公共财物和医疗、教学、科研资料，严格执

行保护性医疗制度，无权私自借阅、收藏、携带或复印医院病历、X光片、心电

图等任何医学资料和标本。

十五、进修人员结业：进修人员要认真、如实地填写《进修人员手册》，进

修结束前一周内做好自我鉴定，写出书面总结，由带教老师和科室主任签署意见，

做出进修鉴定，交科教科审核、盖章。

十六、进修人员在进修期间，能积极参与科室开展的新技术、新项目的引进

实施，成绩突出者将给予表彰，并可参加医院科技进步奖的评选，并颁发证书。

十七、离院手续：进修人员办理结业手续时，应交还胸牌。结业手续不得由

其他人代办，1个月内未办理结业手续者将按自动放弃处理，后期不予补办。

十八、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终止进修，不作鉴定，不发结业证，退回原单位：

（1）发生严重差错或事故者；（2）旷工累计 2天以上（含两天）者；（3）

迟到、早退多次，屡教不改者；（4）收受病人财物、搭车开药、病人投诉 2次

者；（5）因服务态度差或工作责任心不强，造成医疗纠纷者；（6）偷窃、破坏

医院财物和设备者；（7）酗酒上岗者；（8）进修期限半年内病事假超过两周者，

进修一年病事假累计超过四周者；（9）进修期间除身体及特殊原因不能继续进

修学习之外，因其他理由提前结束进修者。

严格按上述条款执行，如有未尽事宜，得由甲乙丙三方协商处理。本协议经

三方（甲、乙、丙）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 乙方：（进修人员单位）

签名盖章：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丙方：（进修人员）

签名：

年 月 日


